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

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 

使用報酬率案意見交流會 

會議議程 

一、 時間：114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9 樓簡報室 

三、 主席致詞 

四、 討論事項 

時 間 議 程 

14：00－14：10 承辦單位報告（討論議題如後附） 

14：10－14：40 申請人（含參加人）陳述意見 

14：40－15：10 ACMA 代表說明及回應申請人及參加人申請審議理由 

15：10－16：00 申請人、參加人與集管團體（相互詢答）意見交流及委

員提問 

五、 散會 

備註： 

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於受理申請審

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

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為使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及利用人雙方意見充分溝通，爰於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意見前，召

開意見交流會。本會議僅定位為意見溝通、蒐集性質，不作任何具體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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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

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 

使用報酬率案意見交流會 

會議資料 

一、 本案審議之使用報酬率(下稱費率)，有部分費率項目前經本局 110 年

4 月 15 日審定在案，後 ACMA 於 113 年 12 月 2 日重新公告新費率，

申請人衛星公會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向本局申請審議，本局於 114

年 1 月 9 日將本案公告於本局網站，參加人華藝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於 114 年 2 月 17 日向本局申請參加審議，原審定費率與新公告費率

比較彙整如附件 1。 

二、 申請人建議使用報酬率：依ACMA與MÜ ST管理歌曲數量比例訂定。 

三、 申請人與集管團體意見摘要(詳如附件 2 之意見彙整表)  

(一) 申請人意見： 

1.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1) ACMA 本次公告之費率幾乎調漲 5 倍，偏離市場行情。而

近年廣告市場往網路版塊推移、利用人廣告收入減少，加

上國內集管團體增加，分食 ACMA 被實際利用比例，致更

加偏低等背景之下，ACMA 毫無調漲費率為 5 倍合理基礎。 

(2) ACMA 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召開交流會，會中告知申請人

該費率已經會員大會通過訂定即將公告，申請人表達不解

費率制定基礎均未獲合理說明，ACMA 於三天後逕公告其

音樂公開播送費率，完全未與申請人進行協商或參採意見。 

2.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ACMA 訂定概括計費之費率時，未審酌申請人會員利用情形，

且申請人整體利用次數甚少，能獲致之利益亦屬有限。 

3.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ACMA 訂定概括費率時，未審酌其管理量（聲稱 4 萬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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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遠不及國內其他集管團體（如 MÜ ST

之 8,200 萬首）。然 ACMA 本次公告之音樂公播費率卻係

MÜ ST 公播費率的一半，應依比例做為訂定費率標準(公式：4

萬/ 8,200 萬)。 

4. 利用之質與量 

申請人曾就 ACMA 公告之公播費率於 108 年提起審議，並統

計所屬四家會員頻道利用 ACMA 管理著作之利用率為  

0.23%，且多數會員的實際利用次數極為稀少，唯隨後於 109

年又有一家新的集管團體 TMCA 取得執照進入集管市場，且

所管理的歌曲與 ACMA 相近，更直接對 ACMA 歌曲之利用造

成分食效果，結果顯示相對人所管理的音樂於市場上的實際使

用率比起 108 年費率審議當時更加偏低。 

5. 其他審議理由： 

(1) ACMA「單曲計費」費率過高，與國內其他集管團體或音

樂著作代理授權人就相同或類似利用型態所訂收費標準顯

有不合理差異。 

(2) ACMA 本次公告關於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

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之頻道費率，不僅與一般商業頻道及

購物頻道費率區分缺乏明確標準，無合理依據對若干頻道

實施特別費率，有差別待遇之情事。 

(二) 參加人意見：經數次協商使用報酬未果，參加人針對 111 年 10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電視台公開播送音樂使用報酬，

業參照 MÜ ST 已經收取使用報酬之計費模式，向台北地方法院

聲請提存。 

(三) ACMA 意見： 

1.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1) 智慧局審議決定費率後，ACMA 已函知申請人會員依決定

費率核算使用報酬，多退少補，惟申請人態度消極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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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CMA 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召開意見交流會會議中說明

各項費率制定原由，當時衛星公會代表並無表達任何意見。 

(2) 參加人未說明所經營衛星頻道分別應適用ACMA公告變更

之何項費率項目，亦未對 ACMA 費率項目提出任何意見或

看法，且參加人未提出所經營「華藝中文台」、「華藝影

劇台」及「華藝台灣台」3 頻道之音樂使用數據。 

2.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近年有新會員加入，管理之歌曲數量有所增加，而衛星電視台

之節目中公開播送 ACMA 管理歌曲亦隨之增加，因此，電視

台公開播送可獲致之經濟上利益增加。請申請人主動提供公開

播送之使用數據供參，以利作申請審議之依據。 

3.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MÜ ST 主張管理歌曲超過 8,200 萬首，主要係其為國際姊妹協

會，但真正在電視頻道被公開播送數量仍以華語 20 萬首為主，

ACMA 理歌曲數雖較 MÜ ST 少，但比 TMCA(主張 1 萬 6,500

首)高出 2.5 倍多，若以申請人理論依據，則 ACMA 費率應為

TMCA 之 2.5 倍以上始合理。 

4. 利用之質與量 

(1) 請申請人提出最新使用數據供各方參考確認，而非再以 108

年之數據做為申請審議依據。 

(2) ACMA 管理音樂著作類型為台語老歌及國語經典歌曲，常

為電視頻道製作節目時所使用，代表重要性及必要性更大。 

5. 其他審議理由 

「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

之頻道費率」經營模式特殊，與一般商業頻道經營方式不同(這

些頻道無授權金收入，亦無廣告收入，需另行付上架費，無法

依一般商業台費率計費)且使用 ACMA 歌曲特別多，故今

ACMA 特別獨立訂定此使用型態之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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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爭議。 

(四) 申請人回應 ACMA 意見： 

1.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1) 審議項目中以唱歌節目吸引消費者購物之費率與一般商業

頻道、購物頻道難以區別，ACMA 應就費率架構予以釐清。 

(2) 申請人就前次費率審議生效至今，曾核算申請人會員溢繳

費用後通知 ACMA 退還，惟 ACMA 迄今拒未退費。 

(3) ACMA 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召開之意見交流會，僅為該會

單方公告費率，未說明訂定依據，申請人提問均未獲回應。 

2.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就利用率而論，申請人會員自前次費率審議迄今，就 ACMA

管理音樂之利用率持續減少。 

3.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1) ACMA 聲稱 3 年間新增近千首新歌，惟近年來 ACMA 會

員多有退出者，管理歌曲數量恐不增反減。 

(2) 智慧局審定且實施之有效費率為 MÜ ST 費率，縱 ACMA

歌曲有所新增，管理歌曲仍在 MÜ ST 之 1/10 以下，故調

漲 5 倍無合理依據。 

4. 利用之質與量 

(1) 申請人會員自前次費率審議至今，就 ACMA 管理音樂之利

用率持續減少，如下表。 

 

 

 

 

 

 

資料來源：申請人 114 年 7 月 14 日來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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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MA 聲稱該會管理音樂著作類型為台語老歌以及國語經

典歌曲，常為電視頻道製作節目時所使用，其代表之重要

性及必要性更大，請 ACMA 提出數據證明。 

5. 其他審議理由 

審議項目中以唱歌節目吸引消費者購物之費率部分，應參考

MÜ ST 費率架構以電視台頻道屬性作區分，始有清楚可循之標

準。該項費率所指電視台業者均為 NCC 頻道分類中一般商業

頻道，ACMA 訂定該費率架構不易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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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議題 

(一) 申請人目前就各審議項目與 ACMA 簽約之家數有多少？實際簽約

之費率約為多少？ 

(二)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集管團體訂

定之費率有異議時，利用人始得申請審議，亦即申請人之會員須有

經營相關頻道始有申請審議之資格。查本案業經本局向申請人及參

加人確認尚無經營「購物頻道」之會員，則申請人申請審議項目是

否仍包含「購物頻道」？  

(三) 請 ACMA 說明「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

系統業者之頻道」、「境外電視頻道」之適用對象為何?費率係如何

計算得來？是否有相關依據？又據了解，目前國內公開播送之授權

實務，並無「單曲授權」之例，ACMA 訂定單曲授權之理由為何? 

(四) ACMA 於 113 年 12 月公告費率，其中(一)至(七)項費率為本局 110

年審定費率之 4 倍至 10 倍，ACMA 雖主張因管理曲目增加故電視

台利用 ACMA 歌曲情形亦增加，以及國台語老歌之重要性及必要

性更大等語，惟尚未能說明費率調漲數倍之依據，仍請 ACMA 具

體說明。 

(五) 就「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之頻

道」之部分，ACMA 表示係因該等頻道無授權金收入或廣告收入，

而須支付上架費，故與一般商業頻道經營方式不同云云，則 ACMA

就本項費率區分級距之理由為何？如何認定收視戶？如有廣告總

收入或授權金收入，亦有支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之頻道，究應適用

何項費率？目前實務上授權收費實務為何？ 

 


